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榴莲树联合种植协议 
 

协议编号：G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甲方（发起方/公司）：             

名称：     国香(海南)粮油有限公司    

地址：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海马二横路椰海商务楼 C栋五层 2号办公区

007室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廖兴奎          

  

乙方（合作方）： 

姓名/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一条 合作宗旨 

一、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利共赢的原则，就榴莲皇后（以下简称“项

目”）的合作事宜达成协议，乙方作为认种人参与项目运营，共享榴莲果分配权。 

二、鉴于甲方在榴莲种植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资源，乙方认可甲方的运营

模式并有意参与合作种植。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

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榴莲树合作种植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

 

第二条 认种方式与金额 

一、认种棵数：一次性认种      棵榴莲树。 

二、认种金额(含税价):          元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或          绿积分置换。 

 

第三条 甲方权利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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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方负责项目的整体运营管理，包括但不限于榴莲树的种植、日常养护、

病虫害防治、采摘及委托销售。 

二、甲方承诺其种植与管理技术符合行业标准，并确保种植土地之权利清晰、

无争议，能够满足乙方合同权益年限的需要。 

三、甲方承担榴莲树在生长期内的灭失、毁损风险，并履行补种义务： 

① 1-5 年树龄： 因台风、病虫害等任何原因导致榴莲树损害，甲方无条

件补种同等年份、品种的榴莲树。 

② 6 年以上树龄： 因不可抗力导致树木无法结果或严重损害，甲方负责

补种小树苗，并确保乙方的收益期持续至双方约定的期限。 

四、产果后，甲方负责按乙方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理：安排采摘、寄送（乙方

承担运费），或对接第三方销售。若委托销售，甲方应在榴莲售罄后 30 日内将

乙方应得款项支付给乙方。 

五、若因甲方原因（非不可抗力）导致乙方权益受损，甲方应按乙方实际投

入进行补偿。 

 

四、乙方权利义务 

 

一、乙方义务 

1、乙方自愿自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付费的方式支付甲方联合种植费用。 

2、由于榴莲树第五年才能产果，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取自实际产果之日

（即五年后）起 20 年的榴莲果收益，具体收益约定如下： 

乙方享有所认种榴莲树产出榴莲 40% 的分配权。 

3、乙方在种植期间不干涉正常种植管理与组织运营。 

4、乙方对甲方在榴莲种植技术进行保密，不得泄露。 

5、乙方在甲方同意的前提下可申请就联合种植榴莲树的分配、确权、转让等处

理权利，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出具转让合同，但乙方需配合甲方的转让流程，甲

方按照转让金额总额的 3%收取人工服务费（转让金额低于认种金额时，按认种

金额计算）。 

6、乙方人员在有预约且甲方许可的情况下可前往榴莲种植基地，观察属于自己

的榴莲树成长情况。 

7、默认种植品种为猫山王榴莲树，如有特殊需求可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。 

 

二、榴莲分配权：可选择实物领取或委托甲方通过销售公司按市场公允价折算为

现金支付；若实物领取则需乙方自行承担运输费用，若委托甲方销售则于榴莲全

部售罄后 1个月内结算。 

三、乙方保证其认种资金合法，并在合作期间不干涉甲方的正常种植与经营管

理活动。 

四、乙方应对其知悉的甲方项目运营方案、技术资料等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，

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 

第五条 不可抗力与风险共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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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地震、台风、洪水、战争、政府行为

等无法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 

二、若因重大天灾等不可抗力导致榴莲树大面积损毁，甲方确无能力补种时，

双方同意，届时所能获得的政府农业补偿或保险理赔款，将按乙方认种份额占比

优先用于对乙方的补偿。 

第六条 违约责任 

一、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义务，均应承担违约责任。违约方应赔偿守约

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（包括直接经济损失、可得利益损失及维权支出的律师费、

诉讼费等）。 

二、若因甲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

返还全部认种款项并支付违约金。 

第七条 保密条款 

双方均应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、技术信息、经营计划

等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。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，否则应

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此保密义务不因合同终止而失效。 

第八条 争议解决 
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

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提起诉讼。 

第九条 其他条款 

一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(或盖章)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项目收益分配完毕

之日止。（榴莲树成长 5 年，20 年挂果期，共计 25 年） 

二、电子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三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；若补充协议

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 

四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

 

签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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